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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关联方存贷款业务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而关联方的资

金需求取决于其自身经营发展情况，因此本行的关联方交易预计存在着不确定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日常关联交易

是指本行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主要是本行在日常经营管

理过程中与关联法人和关联自然人发生的贷款、承兑、贴现等常规业务。 

2025 年 3 月 28 日，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朱建红、王义东、戚飞燕对其所

关联的子议案回避表决。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

前述关联交易议案，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此议案。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还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对相关子议案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本行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本行的日常银行业务，具体交易条款根据业务性质、

交易金额及期限、市场状况、国家相关政策及适用行业惯例，按公平原则协商订

立，定价以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本行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如下： 

 

1.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一般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具体关联企业名称 2025 年预计情况 
截止披露日

余额 

截止 2024 年

末余额 



预计额度 
其中最大

净额
【1】 

1 

江苏沙钢集

团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企

业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65,000 

200,000 

40,000 60,000 

江苏沙钢钢铁有限公司 50,000 33,449.10 48,784.03 

江苏沙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1,000 275.42 276.19 

玖隆钢铁物流有限公司 26,000 0 0 

张家港荣盛特钢有限公司 15,000 14,700 14,700 

张家港玖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25,000 11,620 8,470 

张家港中美超薄带科技有限公

司 
10,000 4,950 4,975 

张家港扬子江冷轧板有限公司 9,950 9,750 9,750 

张家港市沃丰贸易有限公司 80,000 0 0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其他关

联企业 
3,000 2,900 2,900 

合计 294,950 200,000 117,644.52 149,855.22 

2 

张家港市国

有资本投资

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

企业 

张家港市东城综合开发有限公

司 
72,000 

162,200 

46,900 46,900 

张家港城投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30,000 

张家港市文商旅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0 0 

张家港市暨阳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 
17,100 17,100 8,750 

张家港市沙洲湖酒店有限公司 10,000 9,900 9,900 

张家港市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其他关联企业 
23,100 9,925.40 10,653.85 

合计 162,200 162,200 113,825.40 106,203.85 

3 

苏州洲悦酒

店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企

业 

苏州洲悦酒店有限公司 6,000 

15,800 

4,800 4,800 

苏州洲悦酒店有限公司其他关

联企业 
9,800 8,537.50 7,937.50 

合计 15,800 15,800 13,337.50 12,737.50 

4 

张家港市锦

信资本投资

管理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

企业 

张家港市沙洲新城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19,500 

160,000 

17,500 17,500 

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城

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7,300 9,300 9,300 

张家港市锦丰科技创业发展有

限公司 
18,800 8,900 8,900 



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再

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90,500 13,100 13,200 

张家港市锦信资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其他关联企业 
36,700 35,605.92 19,422.34 

合计 192,800 160,000 84,405.92 68,322.34 

5 

张家港高新

区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企业 

张家港市高铁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80,000 

149,100 

21,800 21,900 

张家港市东渡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 
20,000 20,000 0 

张高新(张家港)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38,900 34,650 4,700 

张家港高新区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其他关联企业 
20,200 18,380 18,730 

合计 159,100 149,100 94,830 45,330 

6 

华友管业有

限公司及其

关联企业 

华友管业有限公司 33,000 

30,000 

10,682.86 11,848.18 

华友管业有限公司其他关联企

业 
6,000 937.80 937.80 

合计 39,000 30,000 11,620.66 12,785.98 

7 张家港华益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4,000 4,000 1,800 800 

8 关联自然人 3,000 3,000 381.78 279.77 

总计
【2】 870,850 724,100 437,845.78 396,314.66 

注[1]:净额是指扣除担保方式为全额保证金、国债质押、存单质押后的授信金额，下同； 

注[2]：原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计算授

信余额时，可以扣除授信时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银

行机构与境内外关联方银行之间开展的同业业务、外资银行与母行集团内银行之间开展的业

务可不适用本条第一款所列比例规定”，根据上述预计情况，本行全部关联方授信类交易预

计额度净额占比、最大关联集团净额占比及最大单一关联方净额占比均符合监管限额要求。 

 

2.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商业银行）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2025 年预计额度 
截止披露日余

额 

截止 2024 年末

余额 

1 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003.45 1,007.67 

2 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0 0 

3 江苏太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0 0 

4 江苏东海张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32,000 0 0 



5 寿光张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7,000 3,310 4,910 

总计 129,000 4,313.45 5,917.67 

 

3.存款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具体关联企业名称 
2025 年预计

额度 

截止披露日

余额 
2024 年末余额 

1 

江苏沙钢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企业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 40,000 40,000 

玖隆钢铁物流有限公司 50,000 7,620.08 10,030.69 

张家港市沃丰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 80,001.87 60,001.88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其他关联企

业 
50,000 2,040.43 4,666.88 

合计 350,000 129,662.38 114,699.45 

2 

张家港市国有

资本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企业 

张家港市金港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00,000 23,894.60 27,706.11 

张家港市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其他关联企业 
100,000 41,796.32 43,227.79 

合计 200,000 65,690.92 70,933.90 

3 

张家港市市属

工业公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企业 

张家港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50,000 11,500.92 13,070.42 

张家港市市属工业公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其他关联企业 
10,000 631.42 286.51 

合计 60,000 12,132.34 13,356.93 

4 

张家港市锦信

资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企业 

张家港市锦丰科技创业发展有限公

司 
50,000 9,590.65 30,169.85 

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再生资

源利用有限公司 
50,000 35,168.22 17,342.56 

张家港市锦信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其他关联企业 
50,000 32.38 32.38 

合计 150,000 44,791.25 47,544.79 

5 

张家港高新区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

企业 

张家港市高铁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50,000 20,109.96 20,305.24 

张家港高新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其

他关联企业 
50,000 4,000 6,190.23 

合计 100,000 24,109.96 26,495.47 

6 苏州洲悦酒店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5,000 0 500 



7 华友管业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0,000 3,330.02 5,932.22 

8 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36,048.48 61,352.18 

9 其他关联法人 5,000 0 0 

10 关联自然人 20,000 7,921.74 7,549.38 

总计 1,060,000 323,687.09 348,364.32 

 

4.理财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具体关联企业名称 
2025 年预计

额度 

截止披露日

余额 

2024 年末

余额 

1 

江苏沙钢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企业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18,000 18,000 

江苏沙钢钢铁有限公司 50,000 15,000 15,000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其他关联企

业 
50,000 12,000 0 

合计 150,000 45,000 33,000 

2 张家港市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100,000 100 230 

3 张家港市锦信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0,000 0 0 

4 张家港高新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0,000 0 0 

5 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2,000 2,000 

6 华友管业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50,000 2,326.91 20 

8 其他关联法人 10,000 0 0 

9 关联自然人 20,000 6,023.55 5,222.71 

总计 570,000 55,450.46 40,472.71 

 

5.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25 年预计额度 截止披露日余额 2024 年末余额 

所有关联方 5,000 2,434.13 2,101.22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1.授信类关联交易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具体关联企业名称 
2024 年预计情况 2024 年末

余额 
披露日期 

预计额度 其中最大净额 

1 

江苏沙钢集

团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企

业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60,000 

255,000 

60,000 

2024-4-30 《关

于 202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公告》 

江苏沙钢钢铁有限公司 98,000 48,784.03 

江苏沙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5,000 276.19 

玖隆钢铁物流有限公司 30,000 0 

张家港玖隆钢铁贸易有限公

司 
15,000 0 

张家港荣盛特钢有限公司 15,000 14,700 

张家港玖沙钢铁贸易有限公

司 
15,000 8,470 

张家港扬子江冷轧板有限公

司 
10,000 9,750 

张家港中美超薄带科技有限

公司 
10,000 4,975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其他

关联企业 
53,000 2,900 

合计 341,000 255,000 149,855.22 

2 

张家港市国

有资本投资

集团有限公

司关联企业 

张家港市东城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 
72,000 

230,000 

46,900 

2024-4-30 《关

于 202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公告》 

张家港市西水道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
【3】 

40,000 24,000 

张家港城投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30,000 30,000 

张家港市暨阳湖开发发展有

限公司 
20,000 0 

张家港市新沙洲生态资源发

展有限公司
【4】 

20,000 7,833.10 

张家港市长江生态保护发展

有限公司
【5】 

10,000 7,262.50 

张家港市暨阳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 
10,000 8,750 

张家港市沙洲湖酒店有限公

司 
10,000 9,900 

张家港市国有资本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其他关联企业 
18,000 10,653.85 

合计 230,000 230,000 145,299.45 



3 

苏州洲悦酒

店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企

业 

苏州洲悦酒店有限公司 25,000 

35,000 

4,800 
2024-4-30 《关

于 202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公告》 

苏州洲悦酒店有限公司其他

关联企业 
10,000 7,937.50 

合计 35,000 35,000 12,737.50 

4 

张家港市市

属工业公有

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及其

关联企业 

张家港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20,000 20,000 0 

2024-4-30 《关

于 202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公告》 

合计 20,000 20,000 0 

5 

攀华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

关联企业
【6】 

张家港万达薄板有限公司 49,000 

79,000 

21,925 2024-4-30 《关

于 202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公告》 

江苏华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30,000 0 

合计 79,000 79,000 21,925 

6 

华友管业有

限公司及其

关联企业 

华友管业有限公司 25,000 

40,000 

11,848.18 
2024-4-30 《关

于 202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公告》 

华友管业有限公司其他关联

企业 
15,000 937.80 

合计 40,000 40,000 12,785.98 

7 

张家港保税

区江联国际

贸易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

企业
【7】 

张家港保税区江联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23,000 

37,400 

2,999.50 

2024-4-30 《关

于 202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公告》 

江苏万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2,600 2,599.90 

张家港保税区江联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其他关联企业 
1,800 1,799 

合计 37,400 37,400 7,398.40 

8 张家港华益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4,000 4,000 800 

2024-4-30 《关

于 202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公告》 

9 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1,007.67 

2024-4-30 《关

于 202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公告》 

10 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0 

2024-4-30 《关

于 202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公告》 



11 江苏太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40,000 0 

2024-4-30 《关

于 202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公告》 

12 江苏东海张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32,000 32,000 0 

2024-4-30 《关

于 202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公告》 

13 寿光张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15,000 4,910 

2024-4-30 《关

于 202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公告》 

14 关联自然人 5,000 5,000 279.77 

2024-4-30 《关

于 202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公告》 

总计 898,400 812,400 356,998.99  

2.存款类关联交易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具体关联企业名称 
2024 年预计

额度 

2024 年末

余额 
披露日期 

1 

江苏沙钢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企业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 40,000 
2024-4-30《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公告》 

玖隆钢铁物流有限公司 80,000 10,030.69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其他关联企业 50,000 64,668.76 

合计 280,000 114,699.45 

2 

张家港市国有

资本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企业 

张家港市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6,595.25 

2024-4-30《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公告》 

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70,000 8,424.40 

张家港市金港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50,000 27,706.11 

张家港市金城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0,000 3,662.19 

张家港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0,000 13,070.42 

张家港市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企业 
60,000 24,545.95 

合计 290,000 84,004.32 

3 苏州洲悦酒店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10,000 500 

2024-4-30《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公告》 



4 张家港市市属工业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0,000 286.51 

2024-4-30《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公告》 

5 攀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0,000 450.18 

2024-4-30《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公告》 

6 华友管业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8】 5,000 5,932.22 

2024-4-30《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公告》 

7 张家港保税区江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7,000 2,920.31 

2024-4-30《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公告》 

8 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 61,352.18 

2024-4-30《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公告》 

9 其他关联法人 5,000 0 

2024-4-30《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公告》 

10 关联自然人 20,000 7,549.38 

2024-4-30《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公告》 

总计 817,000 277,694.55  

 

3.理财类关联交易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具体关联企业名称 
2024 年预计

额度 

2024 年末

余额 
披露日期 

1 

江苏沙钢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

企业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18,000 

2024-4-30《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公告》 

江苏沙钢钢铁有限公司 50,000 15,000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其他关

联企业 
50,000 0 

合计 150,000 33,000 



2 张家港市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100,000 230 

2024-4-30《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公告》 

3 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2,000 

2024-4-30《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公告》 

4 华友管业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0,000 20 

2024-4-30《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公告》 

5 张家港保税区江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1,000 4 

2024-4-30《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公告》 

6 其他关联法人 5,000 0 

2024-4-30《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公告》 

7 关联自然人 20,000 5,222.71 

2024-4-30《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公告》 

总计 496,000 40,476.71  

 

4.服务类关联交易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24 年预计额度 2024 年余额 披露日期 

所有关联方 5,000 2,101.22 

2024-4-30《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公告》 

本行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均履行相应审批程序，超出年度预计额度部分已按有关规定

提交备案或审议。 

注[3]-[7]：截止 2024年年末，以上企业均已不属于本行关联方，相关数据均为其退出

关联方名单前交易余额。 

注[8]：相关交易已按照本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向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备案。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简介 

（一）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1、基本情况：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彬，注册资本：450,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1996年 6月 19日，地址：张家港市锦丰镇,经营范围：

钢铁冶炼，钢材轧制，金属轧制设备配件、耐火材料制品、金属结构及其构件制

造，废钢收购、加工，本公司产品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办理许可证后经

营）。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

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

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内贸易（国家禁止或限制经营的项目除外；国家有专

项规定的，取得相应许可后经营）。承包境外冶金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

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进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4

年 9月末，总资产 11,352,049.24 万元，净资产 2,833,501.13万元，2024年 1-9

月,营业收入 2,554,050.36 万元，净利润 103,346.64 万元（未经审计）。 

张家港市沃丰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蒋鑫，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

民币，成立时间：2014 年 11 月 28 日，地址：张家港市锦丰镇（江苏扬子江国

际冶金工业园锦绣路 1号玖隆物流园），经营范围：钢材、金属材料及制品、纺

织原料及产品、服装、工艺品、电梯及相关配件、煤炭、焦炭、五金交电、矿产

品、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化工原料及产品、建筑材料、汽车零部件、办公用品、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橡塑制品、日用百货购销；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截止 2024年 10月末，总资产 2,895,747.64

万元，净资产 12,753.35 万元，2024年 1-10 月，营业收入 1,913,121.60 万元，

净利润 81,766.66万元（未经审计）。 

江苏沙钢钢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施一新，注册资本：30,100 万美元，

成立时间：2002年 7月 15日，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经营范围：黑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钢压延加工产品及副产品、焦炭及其副产品、金属制品、

耐火材料的生产与销售；废旧金属、物资的回收利用（不含危化品）；废钢收购、

加工；危险化学品生产（限煤焦油、粗苯、硫磺）与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钢铁技术开发和咨询服务；境外冶金工程和境

内国际招标的设计与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成品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截至

2024 年 9 月末，总资产 6,382,018.50 万元，净资产 2,202,997.64 万元，2024

年 1-9月,营业收入 6,545,993.04万元，净利润-81,055.31万元（未经审计）。 

江苏沙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科，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人民币，成立时间：2002年 9月 2日，地址：锦丰镇沙钢大厦 5楼，经营范围：

食品销售（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煤炭购销；食用农产品批发；建材、钢材、金属材料及制品、汽车及零配件、机

电产品、化工产品、化妆品、纺织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4 年 9 月

末，总资产 2,161,369.03 万元，净资产 375,720.87 万元，2024年 1-9月,营业

收入 2,424,434.53 万元，净利润 16,448.95 万元（未经审计）。 

玖隆钢铁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亚庆，注册资本：112,800.17625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10 年 12 月 30 日，地址：张家港市锦丰镇兴业路 2

号玖隆大厦（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玖隆物流园），经营范围：普通货运、

大型物件运输（1），危险化学品（按许可证所列许可范围和经营方式）经营；

仓储服务，国际货运代理业务，接受委托从事动产质押物监管，搬运装卸，钢材、

金属材料及制品、五金交电、矿产品、焦炭、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化工原料及产

品、建筑材料、纺织原料及产品、橡塑制品、木材购销，信息咨询服务，投资、

管理、收益，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4年 12月末，总资产 436,174.96

万元，净资产 183,344.69 万元，2024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350,130.59 万元，

净利润 10,672.61万元（未经审计）。 

张家港荣盛特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龙胜，注册资本：3,463.229 万

美元，成立时间：2003 年 1月 3日，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经营范围：

生产各种规格的低合金钢、普碳钢、优特钢，销售自产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4 年 9 月末，总资产 975,111.60 万元，净资产 258,339.97 万元，2024



年 1-9月,营业收入 1,318,006.67万元，净利润-43,623.80万元（未经审计）。 

张家港玖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龚琰，注册资本：2,800 万元

人民币，成立时间：2014 年 2月 18日，地址：张家港市锦丰镇兴业路 2号玖隆

大厦（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玖隆物流园），经营范围：钢材、金属材料及

制品、焦炭、五金交电、矿产品、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品

除外）、建筑材料、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购销；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4年 12月末，总资产 146,614.51万元，净资产 5,062.82万元，2024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646,541.11 万元，净利润 1,722.23 万元（未经审计）。 

张家港中美超薄带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施一新，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17年 4月 27日，地址：张家港市锦丰镇新华村 4幢

531室（沙钢四合院 531室），经营范围：超薄带研发；热轧硅钢、热轧碳钢、

热轧低合金钢、集装箱板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限分支机

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

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4年 9月末，总资产 642,372.71 万元，

净资产 61,176.30 万元，2024 年 1-9 月,营业收入 335,638.02 万元，净利润

-36,772.02万元（未经审计）。 

张家港扬子江冷轧板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施一新，注册资本：250,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11年 4月 13日，地址：锦丰镇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

工业园（沙钢科技大楼 307室），经营范围：无取向硅钢卷、冷轧板（卷）、镀

锌板（卷）、镀锡板（卷）、镀锡基板卷、冷硬板（卷）制造、销售（限分支机

构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4 年 9 月末，总资产

1,128,777.29 万元，净资产 409,259.90 万元，2024 年 1-9 月,营业收入

674,189.83万元，净利润 22,327.79万元（未经审计）。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季永新，注册资本：219,382.5445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1999年 9月 28日，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沙钢



大厦，经营范围：黑色金属产品的开发、冶炼、加工及销售；国内贸易（国家禁

止或限制经营的项目除外；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取得相应许可后经营）；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止 2024年 9月末，总资产 2,713,328.24万元，净资产

990,662.63万元，2024年 1-9月，营业收入 1,080,701.84万元，净利润 10,775.67

万元（合并报表未经审计）。 

2、与本行的关联关系：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是拥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

人股东。该关联法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第二款关于关

联法人定义之（三）的规定。同时，本行将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纳入

自身的关联方进行管理。 

3、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

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经公司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上述关联企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张家港市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1、基本情况：张家港市东城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余，注册

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11 年 6 月 24 日，地址：杨舍镇永安

路 950号，经营范围：城乡一体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实业投资、开发、

收益；物业管理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建筑材料、

苗木购销。（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

项目：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4 年 9月末，总资产 1,562,070.43万元，净资产 497,293.73 万元，2024

年 1-9月,营业收入 37,350.83万元，净利润 2,435.80万元（未经审计）。 

张家港城投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向军，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09年 5月 31日，地址：杨舍镇沙洲西路 368号，经

营范围：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市场营销策

划；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广告制作；日用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服装服饰零售；母婴用品销售；医用口罩零售；日用口罩（非医用）

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城市绿化管理；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4 年 9 月末，总资



产 290,545.32 万元，净资产 107,081.13 万元，2024 年 1-9 月,主营业务收入

15,206.15万元，净利润 980.48万元（未经审计）。 

张家港市文商旅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国兵，注册资本：63,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01 年 11 月 14 日，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暨阳湖商

业街区 1号楼，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演出经纪；旅游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

务；建设工程施工；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攀岩）；

营业性演出；住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

险性体育运动）；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文化场馆管理服务；体育竞赛组织；

体育赛事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组织体育表演活动；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摄像及视频

制作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停车场服务；体育用品及器

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设备出租；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

训活动）；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咨询策划服务；品牌管理；物业管理；餐

饮管理；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国内

贸易代理；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农副产品销售；市场营销策划；日

用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母婴用品销售；医用口罩零售；日用口罩（非医用）

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城市绿化管理；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4 年 12 月末，总资产 686,971.24

万元，净资产 440,874.06 万元，2024年 1-12 月,营业收入 40,365.27 万元，净

利润 645.44 万元（未经审计）。 

张家港市暨阳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龙友，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03年 5月 29日，地址：杨舍镇暨阳湖生态园，经营

范围：对旅游项目的投资；物业管理，游乐设施开发、经营（凡涉及行政项目的，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旅游纪念用品开发、销售，水产养殖；餐饮服务；食品

销售（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服务；企业营销

策划；会展礼仪服务；停车场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4 年 12 月末，总资产 168,488.30 万元，净资产



69,752.78 万元，2024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72,716.99 万元，净利润 625.34 万

元（未经审计）。 

张家港市沙洲湖酒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康，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人民币，成立时间：2014 年 1 月 6 日，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一干河东路 333

号、335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食品经营；食品互联

网销售；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美容服务；理发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

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酒店管理；家宴服务；外卖递送服务；寄卖服务；服装

服饰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百货销售；棋

牌室服务；健身休闲活动；洗烫服务；物业管理；住房租赁；停车场服务；休闲

观光活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4年 9月末，总资产 5,830.99万元，净资产 1,291.96

万元，2024年 1-9月,营业收入 3,585.77万元，净利润-563.62万元（未经审计）。 

张家港市金港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龙友，注册资本：

89,885.9835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02年 7月 12日，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

港城大道 606 号（创投大厦）B2701，经营范围：融资性担保业务：贷款担保、

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其它业务：诉讼保

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

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

资；投资及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4 年 12 月末，总资产 125,399.10 万元，净资产

107,201.62 万元，2024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2,566.52 万元，净利润 1,455.87

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行的关联关系：张家港市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拥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法人股东。该关联法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第二款关于关联法人定义之（三）的规定。同时，本行将张家港市国有资本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纳入自身的关联方进行管理。 

3、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

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经公司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上述关联企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苏州洲悦酒店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1、基本情况：苏州洲悦酒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义东，注册资本：

30,147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1998 年 10 月 9 日，地址：苏州市十全街 655

号，经营范围：从事酒店经营（客房、餐饮）及提供相关配套服务；零售：预包

装食品；卷烟、雪茄烟。销售：日用百货、工艺品（除金银饰品）、针纺织品、

五金交电、花卉；酒店管理；洗涤服务；提供游泳、健身相关的配套服务；物业

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

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4 年 9 月末，总资产 156,339.16 万元，净资产

158,661.60 万元，2024 年 1-9 月,营业收入 3,277.01 万元，净利润 2,010.13

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行的关联关系：苏州洲悦酒店有限公司为拥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

人股东。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第二款关于关联

法人定义之（三）的规定。同时，本行将苏州洲悦酒店有限公司的关联方纳入自

身的关联方进行管理。 

3、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

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经公司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上述关联企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张家港市市属工业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关联企业 

1、基本情况：张家港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康，注册资

本：30,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08 年 10 月 29 日，地址：张家港市杨舍

镇港城大道 606号创投大厦 B2601，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融资担保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一般项目：非融资担保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4年 12 月末，总资

产 47,147.68 万元，净资产 35,191.68万元，2024年 1-12月,营业收入 1,006.10

万元，净利润 128.19 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行的关联关系：张家港市市属工业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原为向公



司派出人员的法人股东。该关联人符合原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第七条之（二）的规定。同时，本行将张家港市市属工业公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的关联方纳入自身的关联方进行管理。 

3、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

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经公司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上述关联企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张家港市锦信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1、基本情况：张家港市沙洲新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斌，

注册资本：35,500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13年 11月 1日，地址：张家港市

锦丰镇（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锦绣路 3号），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

信息咨询；投资咨询；市场营销策划；日用百货销售；展览展示服务；资产管理

服务；物业管理服务；餐饮服务；会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安全咨询服务；环保咨询服务；汽车租

赁；城市绿化管理；房屋拆迁服务；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截止 2024 年 12 月末，总资产 405,153.88

万元，净资产 61,903.62 万元，2024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7,144.49 万元，净

利润 896.61 万元（未经审计）。 

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徐聪，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22 年 3 月 10 日，地址：张家港

市锦丰镇华昌路 718 号沙洲大厦 1205、1212，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

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旅游业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

项目：园区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城市绿化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国内贸易代理；物业管理；集贸市场管理服务；酒店管理；企业管理；租赁服务

（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水资源管理；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水污染治理；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金

属材料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冶金专用设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截止 2024年 9月末，总资产 2,347,384.07 万元，



净资产 1,396,388.08 万元，2024年 1-9月，营业收入 86,778.55万元，净利润

835.90万元（未经审计）。 

张家港市锦丰科技创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锋，注册资本：72,600

万人民币，成立时间：2011年 7月 15日，地址：锦丰镇锦南路科技创业园，经

营范围：对科技项目的投资、管理、收益；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机械设备

批发；电气设备批发；电子元器件批发；金属材料批发；金属制品批发；（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止 2024 年 9月末，

总资产 287,878.12 万元，净资产 73,048.66 万元，2024 年 1-9 月，营业收入

31,658.68万元，净利润 1,047.44万元（未经审计）。 

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锋，注

册资本：65,000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22 年 4月 26日，地址：江苏省苏州

市张家港市锦丰镇创业路 17 号 1 幢，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再生资源回收（除

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截止

2024年 9月末，总资产 283,109.29万元，净资产 38,396.58万元，2024年 1-9

月，营业收入 41,175.78 万元，净利润 496.82 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行的关联关系：张家港市锦信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根据安排未

来十二个月内可能成为本行董事的人员任职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原中国银保监

会《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七条之（五）的规定。同时，本行将张

家港市锦信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关联方纳入自身的关联方进行管理。 

3、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

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经公司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上述关联企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张家港高新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1、基本情况：张家港市高铁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

秋硕，注册资本：350,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16年 10月 19 日，地址：

张家港市塘桥镇南京西路 253号，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开发；城乡一体化投资、

开发、收益；房地产开发经营；区域环境治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基础建

设与管理；物业管理服务；自有房屋租赁；展览展示服务；建材、日用品、纺织



原料、工艺品、苗木购销。（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截止 2024 年 12 月末，总资产 5,250,698.91 万元，净资产

1,008,760.01万元，2024年 1-12月，营业收入 202,085.53万元，净利润 3,269.41

万元（未经审计）。 

张家港市东渡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石雅君，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23 年 4 月 3 日，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

市塘桥镇富民路 121 号，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办公服务（标志牌、铜牌的设计、

制作服务，奖杯、奖牌、奖章、锦旗的设计、制作）；酒店管理；礼仪服务；体

育竞赛组织；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组织体育表演活动；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健身休闲活动；

游览景区管理；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休闲观光活动；园区管理服务；城市公

园管理；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业务培训（不含教

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餐饮管理；广告设计、代理；广

告制作；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办公服务；文化场馆管理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文艺创作；会议及展览服务；个人卫生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截止 2024 年 12 月末，总资产

73,721.33万元，净资产 11,322.53万元，2024 年 1-12月，营业收入 1,353.34

万元，净利润-139.29 万元（未经审计）。 

张高新（张家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钱腾冰，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03年 12月 1日，地址：塘桥镇南塘村，经营范围：

污水处理，废旧物资回收、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市政设施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截止 2024 年 12月末，总资产 369,306.57

万元，净资产 25,707.99 万元，2024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4,485.55 万元，净

利润 2,623.96 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行的关联关系：张家港高新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根据安排未来十

二个月内可能成为本行董事的人员任职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原中国银保监会

《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七条之（五）的规定。同时，本行将张家



港高新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关联方纳入自身的关联方进行管理。 

3、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

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经公司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上述关联企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七）华友管业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1、基本情况：华友管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玉琪，注册资本：7,016.563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05年 9月 28日，地址：用于发电、石化等的合金管

的进出口、批发及佣金代理以及上述产品的咨询、维修、售后服务等（涉及许可

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钢压延加

工；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4年 12 月末，总资

产 50,719.09 万元，净资产 28,487.02 万元，2024 年 1-12 月,主营业务收入

49,215.14万元，净利润 1,488.88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行的关联关系：公司监事陈玉明近亲属为上述公司法定代表人。该

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第二款关于关联法人定义之

（四）的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

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经公司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上述关联企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八）张家港华益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张家港华益特种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祁一民，注册

资本：5,18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02 年 1 月 29 日，地址：张家港市凤凰

镇韩国工业园凤凰大道 16 号，经营范围：电站锅炉、工业锅炉、余热锅炉、燃

煤注汽锅炉、锅炉辅机、锅炉部件、压力管道、压力容器、锅炉鳍片管、省煤器、

热管、空预器弯管、锅炉配件、环保机械、冶金设备、金属结构件设计、制造、

加工、销售；锅炉配件购销；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

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截至 2024 年 12

月末，总资产 10,429.83 万元，净资产 6,257.20 万元，2024年 1-12 月,主营业

务收入 8,567.76万元，净利润 256.32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行的关联关系：公司监事陈玉明近亲属为上述公司法定代表人。该

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第二款关于关联法人之（四）

的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

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经公司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上述关联企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九）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曹立斌，注册资

本：33,000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1998年 10月 6日，地址：张家港经济开发

区（杨舍镇长兴路），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电子设备研发、销售；计算机系

统服务；计算机应用服务；信息服务；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电子工程专业承

包；计算机及软件、电子设备、现代办公用品购销；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截至 2024 年 12月末，总资产 672,041.66 万元，净资产 555,091.37

万元，2024年 1-12 月，营业收入 214,212.04 万元，净利润 21,312.33 万元（未

经审计）。 

2、与本行的关联关系：原公司董事季忠明为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第二款关于关联法人

之（四）的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

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预计与本行开展存款类、理财类关联交易，具有良好

的履约能力，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上述关联企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十）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方锦圣，

注册资本：113,994.2931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06年 4月 28日，地址：江

苏省兴化市长安南路 999号，经营范围：吸收本外币公众存款;发放本外币短期、

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办

理外汇汇款、外币兑换；结汇、售汇；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

箱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4 年 12 月末，总资产

7,725,668.79 万元，净资产 653,592.47 万元，2024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303,979.88万元，净利润 50,230.54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行的关联关系：本行董事戚飞燕担任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第二款关于关联法人

定义之（四）的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

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经公司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上述关联企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一）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树桐，

注册资本：60,880.2755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1995年 10月 31日，地址：泰

兴市国庆东路 166号，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

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

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办理外汇业务，包括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币兑换、

国际结算、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担保以及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

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4 年 12 月末，总资产 5,239,664.84 万元，

净资产 414,188.74 万元，2024年 1-12月，营业收入 234,047.98万元，净利润

37,362.69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行的关联关系：本行持有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

（含）以上股份，符合原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七

条之（四）的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

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经公司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上述关联企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二）江苏太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江苏太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向东，

注册资本：123,858.1849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05 年 1 月 7 日，地址：太

仓市娄东街道上海东路 198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银行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 2024 年 12月末，总资产 7,855,165.99 万元，净资产 676,964.22 万元，2024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305,080.13万元，净利润 52,152.62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行的关联关系：本行持有江苏太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以

上股份，符合原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七条之（四）

的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

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经公司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上述关联企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三）江苏东海张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江苏东海张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秦振中，

注册资本：9,547.2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08年 12月 23日，地址：东海县

牛山镇和平东路 166 号，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

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截至 2024 年 12 月末，总资产 109,198.32 万元，净资产 17,536.79

万元，2024年 1-12 月，营业收入 6,619.37 万元，净利润 752.79 万元（未经审

计）。 



2、与本行的关联关系：江苏东海张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为本行控制

的子公司，符合原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七条之（四）

的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

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经公司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上述关联企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四）寿光张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寿光张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景林，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时间：2008 年 11 月 11 日，地址：山东省

寿光市广场街 164号。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

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

他业务。（持金融许可证方可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无。（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4 年 12月末，

总资产 280,653.05 万元，净资产 28,212.13 万元，2024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13,932.20万元，净利润 1,307.18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行的关联关系：寿光张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行控制的子

公司，符合原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七条之（四）

的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

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经公司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上述关联企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五）关联自然人 

关联自然人包括： 

1、本行的董事、监事、总行高级管理人员及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兄弟

姐妹、子女的配偶、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

的父母以及其他可能产生利益转移的家庭成员； 

2、本行分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具有大额授信、资产转移等核心业务审批

或决策权的人员及其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及兄弟姐妹； 



3、本行的主要股东的控股自然人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对本行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自然人。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上述关联自然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本次关联交易对本行的影响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是本行正常银行业务，对本行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

影响。在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审批及披露程序的前提下，上述

日常关联交易的额度安排符合本行利益，也有利于提高本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

决策和执行效率。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未损害本行股东利益，对本行的独立性不构

成影响，本行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四、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以及本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本行的独立董事本着公开、公平、

客观的原则，对本行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进行了核查。发表意见如

下： 

经核查，本行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

务。该议案中新增的关联交易符合本行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符合本行及

股东的整体利益；相关关联交易按市场方式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不影响本行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没有违

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提交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28 日 


